文学院陈军廉政报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扬州大学文学院陈军

1、 加强学习、端正态度
  本人多次聆听校纪委领导的讲话和各种反腐倡廉建设报告会，积极参加有关反腐倡廉的教育实践活动，曾认真阅读《扬州大学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文件选编》（中共扬州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扬州大学监察处于2008年6月选编），参加校党委组织部要求的中层干部网络培训。2015年下半年还分别听取了校组织部陈部长和校纪委蔡书记关于“三严三实”的讲座，受益匪浅。平时亦积极参加“三严三实”活动，希望用“三严三实”来要求自己、指导工作、推动实践。廉洁意识和干部素质有了进一步增强。
平时喜欢上网和看书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了解党的大政方针，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对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反腐方面的动真碰硬倍感鼓舞，对他们的廉洁自律和亲民作风倍加钦佩，时时教育自己要端正态度、改进作风，遵守各项法律、法规以及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等有关廉洁自律规定，在党员干部中起表率作用，把廉政建设的要求贯穿于勤政建设之中。
本人来自学院底层，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，平时能坚持群众路线，杜绝官僚作风，愿意为师生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，廉洁自律，清正为人，从不拉帮结派，以权谋私，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积极向上的学院氛围。
二、公开透明、接受监督
     本人分管工作主要两块，一是科研工作，二是行政工作，前者相对简单透明、主要为教师提供服务，与权钱关系不大；后者则事务繁杂，涉及文学院办公室管理、成教创收、综合治理、房屋维修、经费报批等各项具体工作，直接与权钱密切相关。我主要做到以下几点：一、严格财务管理，学院不设立自有资金（小金库），所有自有资金全部由学校财务部门管理。所有支出票据，学院按规定审批后直接到财务部门核报。彻底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收支两条线。二、与钱权有关的具体活动安排，如来客吃饭、用车、旅行或者年终聚餐等本人从不插手。具体事务分配给办公室孙永良主任或者吴永新老师去做，购买办公设备本人也按程序办
事，且多人参加，最后再形成统一意见。例如办公场所的维修改造、办公条件的改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空调、电脑等设备的增设、办公环境的美化等，自己从不独断独行。三、多向领导请示。对于大额财务报销，我坚持多请示、多汇报，包括事前汇报和事后汇报，大额发票仍请柳院长同意加签。平时，我也注意把涉及财务的重大决策拿到办公会上去讨论，从不擅自做主。四、政务公开，自觉接受教师的监督。前几年我都把文学院的创收一览表张贴在文学院的布告栏里，去年把最后绩效工资的结算全部张贴在墙，便于教师监督。
二、从我做起、廉洁自律

本人以“做官先做人”为自己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，努力形成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廉洁自律，清正为人，不做任何违法乱纪、有损学院和个人形象的事。本人愿意为师生提供至诚周到的服务，尊敬师长、团结同事，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。每年度本人都述职述廉，对自身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情况进行自查，按时填报《扬州大学中层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自评表》、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》，本人责任范围内无案件发生，绝不贪污受贿，因小失大，有好几次别人送我现金，本人都坚决予以退还。自觉接受责任人的教育、监督和帮助。
本人时时提醒自己从我做起、廉洁自律。我一师范同学和我院合作办培训，我虽然从中牵线，但具体事务均按照程序来，上办公会讨论分成，严格按照协议办事，具体由刘佳书记执行等等，最后为院里创收4万余元，以学院利益为重。
但反思自己，本人在廉政方面还有不足之处，例如在学院规范化管理方面还应加强，制度建设还不够，上任初期本人也曾想制定《文学院外出用车条例》《文学院公款接待条例》《办公用品领取条例》，但后来因为方方面面原因而没有实施执行。由于顶层设计不力，对学院其他领导自行其是开展活动，事后叫我来报销的做法虽有想法和不同意见，但考虑到领导班子的团结也没有抵制。一些与自己分管工作关联性不大的应酬，自己本不想去，但还是经不住劝，碍于情面陪同参加，本人又不胜酒力，常常为此苦恼。学院没有严格的接待工作制度，没有建立在校内餐厅接待的制度。有时为了脸面，常常是人为提高接待标准，耗时耗力耗钱。性格上过于克制和忍让，有老好人思想，对一些人沾学院的光、讨小便宜的做法没有做坚决的斗争，这些都要在今后克服和改进。
我注意到，中央下发了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，学校也出台了相应的校内接待的暂行办法，我在院办公会明确提出文学院要相应出台院里的接待办法、用车办法等等，归口管理，层层审批，力求做到习总书记所言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。此外，本人更要加强理论学习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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